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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申請評核個別進修項目的申
請表格指引 

 

填寫申請表前，必須先閱讀以下填表指引。 

 

申請評核個別中醫藥進修項目的要求、程序及安排 

 

1. 進修項目的評核申請必須由舉辦機構在該進修項目或課程舉行前三

個月向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管委會)中醫組提出。否則評核工作未

必能在進修項目舉行前完成。具體的申請評核程序如下： 

 

(i) 舉辦機構向中醫組提出評核申請。 

 在被評核的進修項目舉行前三個月提出申請；及 

 提交申請表格(“CME-P-1”及“CME-P-2”)及所需證明

文件和資料。 

 

(ii) 中醫組轄下的註冊事務小組評核申請。 

 評核要點主要包括進修項目的內容、範圍、程度、性質、對

象；舉辦機構的背景、條件；及導師／講者的資歷等是否符

合中醫組訂定的要求。具體準則如下： 

 

(i)舉辦機構 ➢ 應具備嚴謹的監察及評核機制（例如專責統籌

進修事務的部門及有效的質量監控機制等）以

確保其教學水平，當中以專上院校為佳；及 

➢ 如屬學會，除了要有妥善的機構註冊、社團註

冊或商業登記等外，亦應具備適當的入會門檻

或會員審核制度。 

(ii)導師／講者 ➢ 考慮到現時有不少高水平的進修課程都由香港

以外的專家教授，不限制其為香港註冊中醫，

但其如屬專業醫護人員，須已於其所屬地點註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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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內容 ➢ 應具備基本中醫內容；或 

➢ 對中醫業界有關執業知識和技能方面的需求具

備一定針對性。 

(iv)舉辦地點 ➢ 全球各地亦有不少高水平的進修課程，故不限

制其於香港舉辦，但必須由本地符合(i)項條件

的機構主辦、合辦或協辦。 

 

 評核進修分數的準則與由認可「提供進修項目機構」所舉辦

的同類項目相同； 

 可要求申請機構提交進一步資料或就提交的資料作出澄

清；及 

 在需要時可實地了解有關項目的舉辦情況。 

 

(iii) 註冊事務小組將書面通知申請機構評核結果。 

 

(iv) 如申請機構舉辦的進修項目獲接納為認可的註冊中醫進修項

目，註冊事務小組會將項目資料通知所有認可「行政機構」。舉

辦機構須按註冊事務小組的評核結果及指示，向所有參與及完

成有關進修項目的註冊中醫發出進修分數證明，並在進修項目

完結後 10個工作天內將參與項目的註冊中醫名單寄送各中醫組

認可的「行政機構」。舉辦機構須保存有關紀錄，以便日後認可

「行政機構」登記有關註冊中醫所取得的進修分數時進行核實。 

 

(v) 進修項目未獲註冊事務小組認可及評定進修分數前，舉辦機構

不得自行公告，或在關於進修項目的資料文件上，例如宣傳資

料上聲稱進修項目為認可項目及可取得的進修分數。 

 

一般事項 

 

2. 申請機構可以郵寄方式遞交申請表及有關資料文件，請在信封上註

明「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申請評核個別進修項目」。為免郵誤，申

請機構可以掛號郵件投遞申請。申請機構亦可派員前往秘書處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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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申請表及有關資料文件。 

3. 申請機構可同時就多個其舉辦的中醫藥進修課程或項目提出評核申

請，並就每項申請評核的中醫藥進修課程或項目填寫一份申請項目

資料表格 (申請表格第 20 至第 24 頁)。 

4. 申請機構必須填寫丁部的聲明。 

5. 請用黑色墨水筆或原子筆填寫申請表。 

6. 申請機構須填妥申請表各項，並提供正確資料。 

7. 除註明外，請以正楷中文填寫申請表格。 

8. 申請機構如未能提供所需的所有資料，申請將不獲受理。 

9. 申請機構應保留一份填妥的申請表副本，以備參考。 

10. 提交申請表後，如欲更改或查詢機構的資料，請與香港中醫藥管理

委員會秘書處聯絡（電話號碼：2121 1888）。 

11. 如申請表空位不敷填寫，請另頁填寫，並在申請表有關部份註明。

申請機構的有關負責人須在該附頁上寫明日期、其姓名及簽署，並

蓋上機構印章，然後將附頁釘附在申請表內。 

 

填寫各項目指引 

 

機構名稱 

 

12. 請依照機構註冊證明、社團註冊證明或商業登記證上的中文和英文

名稱填寫（必須填寫）。 

 

機構地址 

 

13. 請填寫機構的所屬國家/地區及中文和英文地址。此地址是用作聯絡

申請機構之用，所有通知書均會寄往該地址。申請機構如更改其地

址，必須儘早通知秘書處。 

14. 如申請機構選擇用另一個通訊地址接收秘書處的文件，請填寫“通

訊地址”一欄。中文和英文的地址都必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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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資料 

 

15. 請填寫申請機構的負責人的中文和英文姓名、職位、日間聯絡電話

號碼、傳真號碼及電郵地址。 

 

聯絡人資料 

 

16. 如申請機構的聯絡人與負責人不同，請填寫有關聯絡人的中文和英

文姓名、職位、日間聯絡電話號碼、傳真號碼及電郵地址。 

 

成立日期 

 

17. 請填寫申請機構的成立日期。 

18. 請依照機構的註冊證明、社團註冊證明或商業登記證所列明的註冊/

登記日期填寫。例如由1980年1月 1日起領取商業登記有效期至2004

年 12 月 31 日，則填寫  

由 1 9 8 0 年 0 1 月 0 1 日 至 2 0 0 4 年 1 2 月 3 1 日 

19. 請夾附證明機構由成立至今的註冊證明、社團註冊證明或商業登記

證或摘錄副本。請勿附上以上文件的正本。 

20. 請在所屬的機構性質的方格內畫上“✓”號。 

 

申請評核的課程或項目名單 

 

21. 請列出申請評核的課程/項目名稱。 

-------------------------------------------------------------------------------- 

“項目資料”表格 (CME-P-2) 

 

申請評核的課程或項目名稱 

 

22. 請就每項申請評核的中醫藥進修課程或項目填寫一份〝項目資料〞

表格 (申請表格第 20 至第 24 頁)，並須提供有關的客觀證明，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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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課程/項目詳細資料的章程、手冊、招生章程、報名表格、項目

的程序表、頒發的證書樣本等 (請就每項課程/項目的項目資料表格

及其有關證明文件獨立串連成一份 [可參閱本指引的文件/副本排列

方法])。每份項目資料表格均須填上申請機構名稱。 

23. 請填寫申請評核的中醫藥進修課程或項目的名稱。有關名稱須與該

課程或項目的證書或相關證明文件上列明的相同。 

24. 請填寫載有有關進修課程或項目資料的網址。 

 

課程或項目負責人資料 

 

25. 請填寫該課程或項目負責人的中文和英文姓名、職位、日間聯絡電

話號碼、傳真號碼及電郵地址。 

 

課程或項目資料 

 

26. 請填寫該課程或項目的舉辦日期、符合中醫進修範圍的進修時數、

舉行形式、及課程或項目舉辦及進行的地點。進修時數只計算符合

中醫組訂定的進修範圍的進修時數。有關進修範圍包括中醫執業資

格試的考試範圍、中西醫結合、中醫藥現代化、《中醫藥條例》、《註

冊中醫專業守則》等相關的範疇  (詳情可瀏覽管委會網頁

www.cmchk.org.hk)。 

例如： 申請機構計劃由 2025 年 5 月 2 日至 2025 年 7 月 18 日舉辦

一個共 12 節的課程，內容包括生物化學 (2 小時)、中藥學 (4 小時)、

方劑學 (4 小時)、金匱要略 (4 小時)、中醫診斷學 (4 小時)、中西醫結

合 (4 小時) 及筆試 (2 小時)，每星期上課 1 次，每次上課 2 小時 

舉辦日期應為 

由 2 0 2 5 年 0 5 月 0 2 日 至 2 0 2 5 年 0 7 月 1 8 日 

 

符合中醫進修範圍的進修時數應為： 20 小時 

 (不包括生物

化學科及筆

試的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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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請填寫該課程或項目的舉辦目的、對象及參加資格。 

28. 請填寫該課程或項目的參加者名額。 

29. 請填寫該課程或項目的內容（包括涉及的科目及範圍），並在適當的

方格內畫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課程或項目的導師/講者的學歷及資歷 

 

30. 申請機構須填寫該課程或項目的導師/講者姓名、表列/註冊中醫編

號（如適用），以及其學歷及資歷（包括教學及培訓經驗，如申請機

構沒有有關資料，請註明“沒有資料”）。 

 

課程或項目的評核及監察機制 

 

31. 申請機構須介紹該課程或項目的有關評核、監管及保證進修項目質

素的各項安排和機制，包括監察課程進度及質量的機制、評核參加

者成績的機制，以及監察及記錄參加者出席率的機制等。 

 

發出進修分數證明的規限 

 

32. 舉辦機構須向所有參與及完成有關進修項目的註冊中醫發出進修分

數證明。有關證明須列明： 

 舉辦機構的名稱； 

 項目的名稱及編號； 

 註冊中醫的姓名及註冊編號； 

 完成進修項目的日期； 

 參與項目的情況，例如“完成有關課程”、“考核合格”、“出

席有關項目”、“擔任主講人員”、“發表報告/文章”等； 

 所得的進修分數； 

 項目負責人的姓名、職稱及簽名； 

 舉辦機構的印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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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出證明的日期。 

申請機構須於申請時提交上述證明書草擬本。 

 

頒發證書的規限 

 

33. 除進修分數證明外，請說明該課程或項目的參加者是否會獲頒發其

他證書及該證書的類別 (例如畢業文憑、聽講證書等)。如申請機構

會頒發其他證書予參加者，須於申請時同時提交有關證書草擬本。 

34. 請就該課程或項目頒發證書的規限，在適當方格內畫上“✓”號。 

35. 如需就有關課程或項目作出其他補充說明，可填寫在“其他資料”

一欄內。 

36. 須由獲申請機構授權人士在每份項目資料表格填寫其姓名、職位及

日期，並簽署及蓋上申請機構印章。 

 

申請機構須呈交的證明文件清單 

 

37. 申請機構須就其提出的申請，提交有關的證明文件副本（請參考「文

件/副本排列方法」），並在適當方格內畫上“✓”號。申請機構可儘

量提交任何有助其申請的資料或證明。 

 

課程結束後須注意事項 

 

38. 各舉辦機構須在有關項目完結後十天內，將參與項目的註冊中醫名

單寄送各中醫組認可的「行政機構」，並須保存有關紀錄，以便日後

認可「行政機構」在登記有關註冊中醫所取得的進修分數時進行核

實。 

 

39. 另外，各舉辦機構須在有關項目完結後一個月內，向中醫組提交工

作報告及與進修事宜相關的資料。工作報告的形式包括電子和列印

文本，電子文本須按隨進修項目批准通知函附上的電子範本格式，

然後以電郵或郵寄方式把電子文本呈交中醫組，而列印文本的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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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以郵寄方式交回。中醫組的電郵地址為“info@cmchk.org.hk”。 

 

聲明 

  

40. 獲申請機構授權的人士必須簽署此項聲明及填上日期。 

41. 如提供虛假/誤導性資料，或申請評核的課程/項目內容有所改變，

但沒有即時通知中醫組，可導致中醫組取消申請機構的申請資格或

已獲接納成為中醫組個別認可的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進修項目的

資格。中醫組可因應有關進修項目內容的變動，而改變評核結果。  

42. 申請機構須自行監察和管理其舉辦的進修項目，並須對改變評核結

果而導致的後果，以及與本身的管理、運作和有關進修項目的內容、

舉辦及安排等相關的事宜負起一切責任。 

43.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可按其認為合適的方式核實此申請表

所提供的資料。 

44. 申請機構不可向任何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其組及小組的成員或

委員會秘書處任何職員提供利益，以獲得個別進修項目的認可資格。 

 

機構資料及查詢 

 

機構資料的用途 

 

45. 申請機構向中醫組提交的資料將會用作執行《中醫藥條例》的條款。 

 

機構資料的轉介 

 

46. 申請機構所提供的資料，主要由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內部使用，

但亦可以因以上第 45 段所列目的，向其他政府部門、中介機構或行

政管理機構披露。除此之外，其他個人資料祇會在當事人同意，又

或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容許或所須情況下，才會向其他

人士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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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資料的修改 

 

47.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條及 22 條以及其附表 1 第 6

原則所述，申請機構有權查閱及修正機構的資料，但查閱資料時，

可能要徵收費用。申請機構的資料如有任何更改，須儘快以書面寄

交秘書處。信封上請註明「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申請評核個別進

修項目」。 

 

認收信 

 

48.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秘書處在收到申請表後會發出認收信。認收

信內會註明申請機構的申請編號。如申請機構在遞交申請表後兩星

期仍未收到認收信，請致電與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秘書處聯絡（聯

絡電話：2121 1888）。為確保認收信可準確地寄交申請機構，申請機

構須在認收信上（戊部）填寫申請機構負責人姓名和申請機構的地

址。只有獲秘書處認收的申請，才會獲得處理。 

 

來函或查詢 

 

49. 所有來函及申請表，應送往秘書處，信封上請註明「註冊中醫進修

中醫藥學申請評核個別進修項目」。秘書處的地址和聯絡方法如下： 

地址 ：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 213 號 

  胡忠大廈 22 樓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秘書處 

   傳真號碼 ： 2121 1898 

   電話號碼 ： 2121 1888 

   互聯網網址 ： www.cmchk.org.hk 

   電子郵件信箱 ： info@cmchk.org.hk 

   辦公時間 ：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三十分（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申請評核個別進修項目文件／副本排列方法 
 

 

 

 

 

 

 

 

 

 

 

 

課程/項目章程/簡介/手冊/

詳細資料 

5 

申請評核個別進修項目申
請表格 (項目資料表格) 

 4 

 

4 
商業登記證／商業登記摘

錄副本 

3 

機構註冊／社團註冊證明
文件副本 

2 

申請評核個別進修項目的

申請表 1 

申請機構認為有助其申請的

任何證明文件或資料 

10 

如申請機構填交多於一份項目資
料表格，請重覆 4-8 項的排列方
法 

9 

項目的程序表 

 

8 

課程/項目申請表格樣本及
進修分數證明樣本 

7 

 

6 
課程/項目招生章程  

 

6 

注意： (1) 在遞交申請表前，請依以上排列方法用繩串連有關文件。 
 (2) 所有已呈交的申請表及證明文件將不退還申請機構，因此請先覆印一份副本以備參考。 

 (3) 為方便中醫組盡快處理申請，請確保所遞交的申請表已詳實填妥，並已夾附有關的證明文件。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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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 

申請評核個別進修項目申請表格 
香港法例第 549 章 
《中醫藥條例》 

第 82 條 
 
 
在填寫申請表時，可根據各項目左邊方格內的數字，參考申請表填寫指引內的有關段落。 

 甲部 申請機構資料  

 機構名稱 (中文)   

    

  (英文)   

    

   

 機構所屬國家/地區  香港  其他 (請說明)：   

    

 機構地址 (中文)   

    

  (英文)   

    

   

 通訊地址 (如與上述機構地址不同，請填寫此項)  

 (中文)   

    

 (英文)   

    

   

表格 CME-P-1 申請編號 

(此欄由秘書處填寫) 

12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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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職位   

   

 日間聯絡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聯絡人資料 (如與負責人不同)  

 姓名 (中文)   (英文)   

 職位   

   

 日間聯絡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機構註冊/社團註冊/商業登記日期 (須提交機構註冊、社團註冊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副本)  

   

  由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機構的性質  公會  商會  學會  

   大學  專上學院  培訓中心  

   其他 (請說明)：   

   

15-16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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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申請評核的課程/項目名單 

 

   

 請列出申請評核的課程/項目名稱，並就每項課程/項目填寫一份項目資料表格及提供有關
的客觀證明 (請就每項課程/項目的項目資料表格 (CME-P-2) 及其有關證明文件獨立串連
成一份 [可參閱申請表填寫指引的文件/副本排列方法])。 

 

   

  申請評核的課程/項目名稱  

 1   

 2   

 3   

 4   

 5   

 6   

 7   

 8   

 9   

 10   

    
如空位不敷應用，請另頁詳列有關資料，並在申請表有關部份註明。獲申請機構授權人士須
在該附頁上註明日期、其姓名及簽署，並蓋上機構印章，然後將附頁釘夾在申請表內。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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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部 申請機構隨本申請表呈交的證明文件副本 (請在有關項目前的方格
內加上“✓”號。) 

 

  申請機構的註冊證明文件及入會章程（如適用）  

  申請機構的社團註冊證明文件及入會章程（如適用）  

  申請機構的商業登記證/商業登記摘錄  

  課程/項目章程/簡介/手冊/詳細資料  

  課程/項目招生章程  

  課程/項目申請表格樣本  

  項目的程序表  

  進修分數證明樣本 及 證書樣本(如適用)  

  項目資料表格  [申請評核的課程/項目資料]   份   

  其他 (請說明)：  

   

   

   

   

   

   

   
空位不敷應用，請另頁詳列有關資料，並在申請表有關部份註明。獲申請機構授權人士須在
該附頁上註明日期、其姓名及簽署，並蓋上機構印章，然後將附頁釘夾在申請表內。  
 

3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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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部 聲明  

 本人獲   (申請機構名稱 ) 
(下稱本機構) 授權，代表本機構作出下列聲明： 

 

   
 (1) 本申請表 (包括所有補充文件及附件) 內提供的所有資料，均屬完整、真實及正確。

有關資料如有任何修改，將即時通知中醫組。 
 

   
 (2) 明白中醫組可能因應進修項目內容、舉辦安排等方面的變動，而改變評核結果。  

   
 (3) 明白如本申請表內提供的資料有任何不真確，或申請評核的課程/項目內容有所改

變，但沒有即時通知中醫組，可導致中醫組取消本機構的申請資格或已獲接納成為中
醫組個別認可的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進修項目的資格。 

 

   
 (4) 明白申請機構須自行監察及管理其舉辦的進修項目，並須對與本身的管理、運作，及

有關進修項目的內容、舉辦及安排等相關的事宜，以及因上述第(2)及(3)項而改變評核
結果所導致的後果負起一切責任。 

 

   
 (5) 授權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可按其認為合適的方式核實此申請表所提供的資

料。 
 

   
 (6) 明白不可向任何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其組及小組的成員或委員會秘書處任何職員

提供利益，以獲得個別進修項目的認可資格。 
 

   
 (7) 明白本申請表所提供的資料將會用作執行《中醫藥條例》內的條款。  

   
 (8) 明白本申請表所提供的資料，主要由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內部使用，但亦可能因以

上第 7 段所列目的，向其他政府部門、中介機構或行政管理機構披露。除此之外，其
他個人資料祇會在當事人同意，又或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容許或所須情況下，
向其他人士披露。 

 

   

 獲授權人士姓名 (中文)   

    
  (英文)   

   

  職位   

   
   
   
   
    
  (獲授權人士簽署)  
   
   
   
     
 (申請機構蓋章)  (日期) (日/月/年)  
      

請在 (戊部) 認收信上填寫申請機構的負責人姓名及地址。 

 

40-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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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戊部)認收信上填寫申請機構的負責人姓名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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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部 認收信  

    

 由申請機構填寫 只供內部填寫  

    
 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 

申請評核個別進修項目的申請表格 
認收信 

  (申請機構負責人)：  

    

 姓名：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已收到貴

機構申請評核個別進修項目的申請表格

及 

    份項目資料表格。貴機構的申

請編號是    。中醫組

現正處理貴機構的申請。如貴機構的資料有

任何更改或有任何查詢，請與香港中醫藥管

理委員會秘書處聯絡。 

 

 機構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及地址如下： 

電話： 2121 1888 

 

  地址：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 
 胡忠大廈 22 樓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秘書處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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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就每項申請評核的課程/項目填交一份項目資料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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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 

申請評核個別進修項目申請表格 
(項目資料表格) 

 
在填寫申請表時，可根據各項目左邊方格內的數字，參考申請表填寫指引內的有關段落。 

 申請機構名稱：   

    申請評核的課程/項目資料 

(申請機構須就在本部填報的資料提供客觀證明，例如：介紹進修課程或項目
詳細資料的章程、手冊、招生章程、報名表格、項目的程序表、頒發的證書樣
本等。) 

 

 課程/項目名稱  

   

   

   

 載有上述課程/項目資料的網址  

   

   

 課程/項目負責人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職位   

   
 日間聯絡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課程/項目的舉辦日期  

   
  由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符合中醫進修範圍的進修時數 ：  小時  

   

 課程/項目的形式  課堂教授  講座/研討會  函授/刊授  

   實習  網上學習   

   其他 (請說明)：   

   

23-24 

25 

26 

表格 CME-P-2 
申請編號 

(此欄由秘書處填寫)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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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項目舉辦及進行的地點   

    

    

   

 舉辦課程/項目的目的及對象  

   

   

   

   

   

   

   
 參加資格  

   

   

   

   

   

   
 課程/項目參加者的名額：   人  

   
 課程/項目內容包括下列進修範圍 (可選擇多於一項)  

  香港的醫療體制及中醫藥

規管制度 

 現代基礎醫學  中國醫學史及中醫各家學說  

  醫古文  中醫基礎理論  中醫診斷學  

  中藥學  方劑學  內經  

  傷寒論  金匱要略  溫病學  

  中醫內科學  中醫外科學  中醫婦科學  

  中醫兒科學  中醫五官科學  中醫骨傷科學  

  中醫針灸學  中醫保健養生學  中西醫結合  

  中醫藥現代化  《中醫藥條例》  《註冊中醫專業守則》  

  其他 (請說明)：   

   

   

   

   如空位不敷應用，請另頁詳列有關資料，並在申請表有關部份註明。獲申請機構授權人士須
在該附頁上註明日期、其姓名及簽署，並蓋上機構印章，然後將附頁釘夾在申請表內。 

27 

29 

2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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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講者名單及資歷  

   
 

姓名 
表列/註冊中醫編號 

(如適用) 

學歷及資歷 

(包括教學及培訓經驗) 

 

     

     

     

     

     

     

     

     

   

如空位不敷應用，請另頁詳列有關資料，並在申請表有關部份註明。獲申請機構授權人士須
在該附頁上註明日期、其姓名及簽署，並蓋上機構印章，然後將附頁釘夾在申請表內。 

  

3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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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察及評核機制 (包括監察課程進度及質量的機制、評核參加者成績的機制，以及監察及
記錄參加者出席率的機制等) 

 

   

   

   

   

   

   

   

   

   

   

   

   

   

   

   

 頒發證書的安排  

 參加者是否會獲頒發證書？  是  否  

   
 證書類別 (例如：畢業文憑、出席證明等)  

   

   

   

   
 頒發證書的規限 (可選擇多於一項)   

  考試合格  出席率  %  

  提交論文  其他 (請說明)：   

     

   
如空位不敷應用，請另頁詳列有關資料，並在申請表有關部份註明。獲申請機構授權人士須
在該附頁上註明日期、其姓名及簽署，並蓋上機構印章，然後將附頁釘夾在申請表內。 

 

31 

32-3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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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資料  

   

   

   

   

   

   

   

   

   

   

   

   

   

   

   

   

 獲授權人士姓名   職位   

   

   

   

   

    

  (獲授權人士簽署)  

   

   

   

     

 (申請機構蓋章)  (日期) (日/月/年)  

   

   

   

   

如空位不敷應用，請另頁詳列有關資料，並在申請表有關部份註明。獲申請機構授權人士須
在該附頁上註明日期、其姓名及簽署，並蓋上機構印章，然後將附頁釘夾在申請表內。  

37 

11 

40 


